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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五矿资本”、“公司”、“发行人”、“申请人”）已会同保荐

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

申请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申请人律师”）和会计师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告知函》的问

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告知函回复中的相关用语具有与《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 

申报期内，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告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2020 年 1-6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和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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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金融控股公司新规的影响。2020 年 9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2020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

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前述规定均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存

在的、具备金融控股公司设立情形的机构，如果未达到本办法规定的监管要求，

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同意，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并由国务院金融管

理部门进行验收”。《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第三条第（一）

项规定：“本决定施行前已具有本决定规定应当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情形的，

应当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逾

期未申请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的要求，采取转让所控股金融机构的股权或者转移实

际控制权等措施”。请申请人：说明并披露前述新规的具体影响及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过程、依据，

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

理试行办法》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金

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初步搭建了金融

控股公司的政策框架，《决定》与《试行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根

据上述规定，如公司属于应当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形，须在《决定》与《试行

办法》施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根据《决定》的第一条及《试行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按照自身理解进行分

析与自查，公司实质控制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并具有“实质控制的金融

机构不含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不少于 1,000 亿元或受托管理资产的

总规模不少于 5,000 亿元”的情形，初步认定公司属于应当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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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设立许可的实施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设立许可的具体标准尚未完全明确，公司暂无法明确判断是否完全具备准入条件。

为分析上述规定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公司暂以直接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全资子公

司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资本控股”）作为自查主体，以《决

定》第二条、《试行办法》第七条至第十二条为自查根据，经初步评估，五矿资

本控股暂不存在不符合《试行办法》及《决定》规定的情况，具体自查情况如下： 

1、《决定》第二条、《试行办法》第七条 

五矿资本控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决定》第二条、

《试行办法》第七条的其他条件的自查情况如下： 

（1）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五矿资本控股实缴的注册资本为 257.10 亿元，

且不低于直接所控股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总和的 50%。 

（2）五矿资本控股的控股股东为五矿资本、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五矿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五矿资本控股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信誉良好，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和《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3）根据《试行办法》第二十一条“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目前五矿资本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具有多年金融机构或金控平台工作经验。 

（4）五矿资本控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5）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五矿资本控股总资产 12,567,441.66 万元，净

资产 3,994,777.38 万元；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6 月实现合并口

径营业收入分别为 1,126,038.10 万元、1,288,332.35 万元、1,602,674.95 万元和

737,837.97 万元，净利润 264,485.32 万元、267,094.07 万元、326,592.69 万元和

235,273.69 万元，五矿资本控股有能力为所控股金融机构持续补充资本。 

综上所述，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五矿资本控股不存在不符合《决定》

第二条、《试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的情形。 

2、《试行办法》第八条 

五矿资本控股为五矿资本的全资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的控股股东为五矿资

本、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五矿，均为非金融企业。 

（1）中国五矿、五矿资本依法设立，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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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五矿、五矿资本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重大不良信用记

录；没有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调查或处于整改期间；不存在对所投资企业

经营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未逾三年的情形；不存在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

行完毕未逾五年的情形。 

（3）中国五矿、五矿资本不存在长期未实际开展业务、停业、破产清算、

治理结构缺失、内部控制失效等影响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的情形；不存在可能严

重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仲裁或其他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中国五矿、五矿资本不存在不符合《试

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的情形。 

3、《试行办法》第九条 

（1）中国五矿作为央企，五矿资本作为央企下属上市公司具有良好的信用

记录和社会声誉。 

（2）中国五矿、五矿资本核心主业突出，资本实力雄厚，投资金融机构动

机纯正，已制定合理的投资金融业的商业计划，不存在盲目向金融业扩张的情形。 

（3）中国五矿、五矿资本公司治理规范，股权结构和组织架构清晰，股东、

结构透明，管理能力达标，具有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 

（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8]1-405

号）《审计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

第 110ZA4723 号及致同审字（2020）第 110ZA3388 号《审计报告》，五矿资本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合并口径净利润分别为

280,271.82 万元、267,598.19 万元和 325,051.14 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8]1-432 号）

《审计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9]24258 号及天职业字[2020]24179 号《审计报告》，中国五矿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连续盈利，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合并口径净利润分别为 590,332.33

万元、690,379.98 万元和 1,038,087.71 万元。 

中国五矿、五矿资本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总资产的 40%（母公司财务报表

口径），权益性投资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的 40%（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6 

（5）五矿资本直接持有五矿资本控股 100%股权，不存在持有五矿资本控股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6）中国五矿和五矿资本不存在以发行、管理或通过其他手段控制的金融

产品持有五矿资本控股股份的情形。 

综上所述，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中国五矿、五矿资本不存在不符合《试

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的情形。 

4、《试行办法》第十条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五矿资本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控股股东

五矿资本均不存在“不得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下列情

形： 

（1）股权存在权属纠纷。 

（2）曾经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机构股权。 

（3）曾经虚假投资、循环注资金融机构，或在投资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机

构时，有提供虚假承诺或虚假材料行为。 

（4）曾经投资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机构经营

失败或重大违规行为负有重大责任。 

（5）曾经投资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机构，拒不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务院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监管。 

综上所述，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中国五矿、五矿资本不存在不符合《试

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情形。 

5、《试行办法》第十一条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五矿资本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控股股东

五矿资本均不存在下列情形： 

（1）通过特定目的载体或委托他人持股等方式规避金融控股公司监管。 

（2）关联方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不透明或存在权属纠纷，恶意开展关联

交易，恶意使用关联关系。 

（3）滥用市场垄断地位或技术优势开展不正当竞争。 

（4）操纵市场、扰乱金融秩序。 

（5）五年内转让所持有的金融控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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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可能对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综上所述，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中国五矿、五矿资本不存在不符合《试

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6、《试行办法》第十二条 

五矿资本以合法自有资金投资五矿资本控股，资金来源真实、可靠，不存在

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以及投资基金等方式投资五矿资本控股的情

形，不存在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五矿资本控股股权的情形。 

五矿资本控股以合法自有资金投资控股金融机构，不存在对金融机构进行虚

假注资、循环注资的情形，不存在抽逃金融机构资金的情形。 

综上所述，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五矿资本、五矿资本控股不存在不符

合《试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 

 

（二）具体应对措施 

自 2019 年 7 月《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公司已通过开展专题研究、进行同业调研、与监管机构沟通政策导向等

方式为《试行办法》的正式发布做出准备与应对。后续，申请人将在相关实施细

则出台后，根据自身情况，积极与监管部门沟通，依照《决定》、《试行办法》、

实施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适格主体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

司。 

 

二、风险提示 

申请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五、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牌照存在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2020 年 9 月 11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三条第

（一）项规定：“本决定施行前已具有本决定规定应当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情

形的，应当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

司。逾期未申请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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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的要求，采取转让所控股金融机构的股权或者转移

实际控制权等措施”。 

2020 年 9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 4 号《金

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对设立金融控

股公司的相关条件进行了规定，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三条中规

定：“设立许可的实施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2020 年 9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其

中：“此外，对于过渡期安排和进一步细化相关条款的建议，人民银行将充分考

虑市场承受能力，合理设置过渡期，引导存量企业有序调整；同时，加快研究制

定配套文件，不断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框架。”根据申请人按照自身目前

对《决定》及《试行办法》的理解进行自查，如以直接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全资

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为主体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目前不存在不符合《决定》、《试

行办法》相关规定的情况。申请人将在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后，积极与监管部门沟

通，根据自身情况，依照《决定》、《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需要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况下，由适格主体申请设

立金融控股公司。 

但由于根据《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设立许可的实施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另

行制定”，设立许可的具体标准尚未完全明确，公司暂无法明确判断是否完全具

备准入条件、能否成功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及申请的时间进度尚存在不确定

性。”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联席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金融控股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查阅报告期内申请人的定期报告及审计报告、中国五矿的审计报告以及

五矿资本控股的审计报告； 

3、查阅五矿资本控股及其所控股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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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认为： 

1、根据《决定》第一条及《试行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按照自身理解进行

分析与自查，初步认定公司属于应当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形。由于设立许可的

具体标准尚未完全明确，公司暂无法明确判断是否完全具备准入条件。经初步评

估，公司全资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暂不存在不符合《决定》及《试行办法》规定

的情况。 

2、申请人将在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后，根据自身情况，积极与监管部门沟通，

依照《决定》、《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需要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况下，由适格主体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3、申请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2、关于货币资金。报告期内，申请人货币资金为 1,401,357.25 万元、

1,008,314.52 万元、1,135,704.25 万元、1,312,609.09 万元，短期借款为 4,489,700.00

万元、4,009,900.00 万元、3,293,202.35 万元、3,447,234.33 万元。请申请人说明：

（1）短期借款和货币资金余额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2）

货币资金使用是否存在受限，是否通过定期存单质押担保等方式为控股股东提

供资金。请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回复： 

一、短期借款和货币资金余额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一）申请人报告期货币资金及短期借款规模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五矿资本及其子公司货币资金和短期借款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五矿资本  340.86   -     184.39   -     1,478.28   -     20,253.44   -    

资本控股  1,775.14   219,960.89   3,500.05   219,992.02   2,977.43   219,700.00   16,465.70  434,700.00  

外贸租赁  272,927.86  3,227,273.45 282,850.33 3,073,210.33   297,634.67  3,790,200.00  629,249.96  4,055,000.00  

五矿经易

期货 
 672,217.56   -     571,694.24   -     572,099.21   -    567,942.95   -    

五矿证券  186,924.27   -     165,759.27   -     101,869.59   -    123,21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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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信托  178,429.22   -  111,716.76  -  33,970.94  -  53,929.81  -    

其他主体 -  -   -     -  1,210.64  -  1,420.56  -  

抵消数  -5.84   -  -0.78  -  -2,926.24  -  -11,116.69  -  

合计 1,312,609.09 3,447,234.33 1,135,704.25  3,293,202.35  1,008,314.52  4,009,900.00  1,401,357.25  4,489,700.00  

其中：期

货、证券客

户存款 

831,573.09 - 698,658.50 - 656,662.07 - 635,675.29 - 

不含客户

存款金额 
481,036.00 - 437,045.75 - 351,652.45 - 765,681.96 - 

（二）申请人报告期货币资金及短期借款规模均高的原因 

1、申请人货币资金规模较高原因 

申请人持有的货币资金主要分布于五矿经易期货、外贸租赁、五矿证券和五

矿信托。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四家子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余额合计为 131.05

亿元，占货币资金余额的 99.84%。申请人货币资金余额较高原因如下： 

（1）申请人货币资金余额中包括了五矿经易期货、五矿证券因开展期货和

证券经纪业务而收到的客户资金存款，客户资金存款占比较高。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五矿经易期货和五矿证券的客户资金存款余额合计为 83.16 亿元，占

申请人货币资金余额的 63.35%。其中，五矿证券货币资金余额 18.69 亿元，剔除

客户资金存款 16.96 亿元后，自有资金存款 1.73 亿元；五矿经易期货货币资金余

额 67.22 亿元，剔除客户资金存款 66.20 亿元后，自有资金存款 1.02 亿元。 

（2）由于五矿经易期货、外贸租赁、五矿证券和五矿信托均为持牌金融公

司，公司运营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流动性，以满足业务开展及监管需要。扣除客

户资金存款后，五矿经易期货、外贸租赁、五矿证券和五矿信托四家公司的自有

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外贸租赁 272,927.86 282,850.33 297,634.67 629,249.96 

五矿经易期货 10,211.70 5,194.94 5,988.24 13,674.23 

五矿证券 17,357.04 33,600.07 11,318.49 41,804.96 

五矿信托 178,429.22 111,716.76 33,970.94 53,929.81 

合计 478,925.82 433,362.10 348,912.34 738,658.96 

合计占货币资金

余额比例 
36.49% 38.16% 34.60% 52.71% 

从上表可以看出，扣除客户资金存款后，外贸租赁的自有资金余额较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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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各期末，外贸租赁融资租赁资产余额分别为 565.85 亿元、632.66 亿元、624.49

亿元和 599.29 亿元。由于外贸租赁的租赁业务规模较大，为保证业务的开展，

公司亦需要保有一定金额的货币资金余额以维持融资租赁资产投放以及日常经

营的需要，因此外贸租赁的自有资金余额较高。 

2、申请人短期借款规模较高原因 

申请人的短期借款主要分布于外贸租赁和资本控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本控股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219,960.89 万元，占短期借款余额的 6.38%，主

要是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向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外贸租赁的短期借款余额为 3,227,273.45 万元，占

申请人短期借款余额的 93.62%。外贸租赁短期借款余额较高主要是由其融资租

赁业务模式决定的。在不超过监管规定杠杆率的条件下，外贸租赁一方面通过向

银行借款、质押融资租赁款、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获取租赁业务所需要的资金，

在各类借款来源中银行的短期信用借款是外贸租赁业务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另一

方面，外贸租赁通过融资租赁业务投放租赁款。从业务模式来看，外贸租赁是通

过获取租赁业务的利息收入和因负债经营需要支付的利息支出之间的利差来赚

取收益。因此报告期各期末，外贸租赁的短期借款余额较高。报告期内，外贸租

赁不断优化资金来源，短期借款从 405.50 亿元下降到 322.73 亿元。 

报告期内，外贸租赁取得的短期借款全部用于融资租赁业务，其资产和负债

规模相匹配。报告期各期末，外贸租赁的主要资产和负债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058,373.43  6,344,975.42   6,508,982.10   6,346,291.05  

 其中：货币资金   272,927.86   282,850.33   297,634.67   629,249.96  

       应收融资租赁款   5,654,688.04   5,939,357.21   6,100,846.27   5,458,019.18  

 负债总额   5,097,609.38   5,384,858.56   5,595,133.56   5,481,375.27  

 其中：短期借款   3,227,273.45   3,073,210.33   3,790,200.00   4,055,000.00  

       长期借款   351,797.56   476,625.75   659,753.12   484,909.55  

       应付债券   291,756.68   299,609.93   299,424.91   209,816.14  

（三）同行业租赁公司货币资金及短期借款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同行业租赁公司货币资金及短期借款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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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年度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昆仑租赁 

2017 年 12 月 31 日 63,538.29 2,734,454.58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2,819.36 2,975,031.4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20,624.04 3,093,208.02 

中航租赁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02,495.41 1,248,607.38 

2018 年 12 月 31 日 577,824.27 1,308,863.4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518,257.98 1,052,836.55 

江苏租赁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9,050.27 320,442.8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66,203.25 99,000.0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7,026.54 29,114.75 

2020 年 6 月 30 日 63,146.51 - 

从同行业租赁公司报告期货币资金和短期借款余额情况可以看出，各租赁公

司在报告期内普遍存在短期借款和货币资金余额均较高的情况。外贸租赁货币资

金和短期借款余额均高的情况符合行业惯例。 

 

二、货币资金使用是否存在受限，是否通过定期存单质押担保等方式为控

股股东提供资金 

（一）申请人货币资金受限情况 

报告期内，申请人存在部分受限货币资金，受限货币资金主要包括两类：一

类为客户资金存款，该类资金为客户资金，根据监管要求，客户资金存款需要与

申请人的自有资金进行风险隔离，客户可以自由使用其资金存款余额，申请人不

得使用客户资金，仅能根据客户的交易情况进行资金清算；另一类为各类保证金

及存放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该类资金为申请人自有资金，但是申请人在一定期

限内无法使用。除上述两类受限资金外，申请人的其他货币资金均为不受限货币

资金。报告期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及受限货币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货币资金 
其中：客户资

金存款金额 

其他受限

货币资金

金额 

受限原因 

2017年 12月 31 日 1,401,357.25 635,675.29 260.58 保函保证金 

2018年 12月 31 日 1,008,314.52 656,662.07 260.58 保函保证金 

2019年 12月 31 日 1,135,704.25 698,658.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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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 1,312,609.09 831,573.09 150.00 存放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 

（二）申请人是否通过定期存单质押担保等方式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申请人报告期内不存在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的情形，亦未通过定期存单质押

担保等方式为控股股东提供资金。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联席保荐机构、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期末银行对账单并与申请人账面核对一致；向相关财务人员了解申

请人各银行账户的用途； 

2、检查申请人短期借款的支持性文件，核对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关键

条款； 

3、针对货币资金余额、受限情况、定期存单的质押担保等信息，对 2017

年年末、2018 年年末、2019 年年末的银行存款及短期借款实施函证程序； 

4、针对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货币资金及短期借款，向财务人员了解账户的

受限情况，取得存放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的相关资料，结合申请人半年报披露信

息分析受限货币资金、定期存单的质押担保情况； 

5、查询并分析其他租赁公司的财务信息，判断其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机构、会计师认为： 

1、申请人申报期内短期借款和货币资金余额均较高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

惯例； 

2、客户资金存款按监管要求仅能根据客户的交易情况进行资金清算，申请

人不得使用客户资金；申请人自有资金账户 2017 年年末、2018 年年末的保函保

证金、2020 年 6 月底的法定准备金使用受限，除此之外其他货币资金使用未发

现存在受限情况； 

3、经核查，未发现申请人存在通过定期存单质押担保等方式为控股股东提

供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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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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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曲雯婷          吕  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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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

解本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_____________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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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乔  端          施  伟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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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

解本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_____________ 

黄海洲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